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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“人大会议经费”项目绩效评价报告

一、评价项目概述

（一）项目背景：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

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》的规定，为保障地方

人民代表大会行使职权，为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及常委会

会议等会议召开提供经费保障，设立该项目。

（二）项目立项依据：《广州市天河区人民代表大会议

事规则》、《关于编制 2025 年天河区部门预算的意见》和

《市直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会议费管理办法》。

（三）项目绩效目标：确保年度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委会

顺利召开，依时完成会议各项议程。

（四）项目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：项目资金来源为区级

一般公共预算拨款，年度预算 36万元，实际执行 35.1万元，

预算执行率 97.5%。

（五）项目实施情况：该项目主要用于区人民代表大会

文件资料印刷、伙食费、会议物资、新闻宣传等支出以及常

委会会议交通费支出。支出标准严格按照会议费管理等相关

规定执行，按区人大常委会机关财务管理规定的流程和手续

报销，确保项目顺利实施。

二、评价结论与绩效分析

（一）总体结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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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项目立项有据可依，绩效目标合理，项目总体执行情

况良好，绩效评价自评 98分，评价等级为“优”。通过该

项目实施，履行人民代表大会及人大常委会各项议程，支持

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，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稳

定。

（二）项目绩效分析：详见下表。

指标

类型

权

重

绩效指标 分

值

自评

得分

完成

情况

过程

指标

20 预算执行率 12 10 97.5%

预算调剂率 8 8 年度未

发生预

算调剂。

产出

指标

40 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次

数

20 20 召开区

十届人

大四次

会议

常委会会议次数 20 20 13次

效益

指标

40 听取和审议“一府两

院”等工作报告（项）

20 20 47项

专项工作报告审议及

时率（%）

20 20 100%

总分 100 9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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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项目主要绩效

（一）项目实施方面。区人民代表大会期间，成立大会

筹备办，设置了秘宣组、计划组、后勤组、信访组等工作组，

各工作组各司其职，密切配合，确保大会各项工作有序开展。

日常常委会会议及主任会议由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秘书科

组织实施，2024 年全年召开区人大常委会会议 13次，听取

审议各类报告 47项，开展专题询问 2次、满意度测评 24项、

重点调研监督 26项、执法检查 9项，备案审查规范性文件 6

件，依法作出决议决定 10 项，依法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

581名，圆满完成天河区十届人大四次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。

（二）资金管理方面。区人民代表大会的经费由大会筹

备办各工作组在会前提出各组资金需求及核算依据，报办公

室汇总后形成大会经费预算报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后实施。

办公室负责大会经费的统筹安排及审核把关，确保各项经费

按标准、按规定支出。

四、存在问题或不足

年度预算执行略有偏差。

五、相关建议

加强项目资金管理，完善报账流程，提升预算资金执行

绩效。


